
 

 

证券代码：00088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鼎股份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3 

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6年1月26日,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公

司控股股东安徽中鼎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鼎集团”）的通

知，中鼎集团于2016年1月26日通过长盛创富—盛鼎1号资产管理计划增持了公司

925,000股股份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    一、增持人 

公司控股股东安徽中鼎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二、增持目的及计划 

    2015年 10月 17日公司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

司股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75），为响应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大

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

[2015]51 号）和安徽证监局《关于开展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工作的通知》的相关

规定，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切实维护

广大投资者利益,中鼎集团计划以自有资金不低于 1.5 亿元人民币通过证券公司

或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。 

   三、增持方式及资金来源 

   1、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方式进行增持。 

   2、增持公司股票资金来源为控股股东中鼎集团自筹资金。 

   四、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

股东姓名 增持日期 
增持均价

（元/股） 

增持数量

（股） 
增持金额（元） 

增持占总

股本的比

例 

增持方

式 
备注 



 

 

长盛创富—

盛鼎 1 号 

2015 年 10

月 20 日 
23.905 819,000 19,578,204 0.07% 

资产管

理计划 

2015 年 10

月 21 日已

披露 

长盛创富—

盛鼎 1 号 

2015 年 10

月 21 日 
23.856 4,191,100 99,982,331.47 0.38% 

资产管

理计划 

2015 年 10

月 22 日已

披露 

长盛创富—

盛鼎 1 号 

2016年 1月

15 日 
17.264 850,000 14,674,018.37 0.08% 

资产管

理计划 

2016年 1

月 16 日已

披露 

长盛创富—

盛鼎 1 号 

2016年 1月

26 日 
16.855 925,000 15,591,009 0.08% 

资产管

理计划 
 

合计   6,785,100 149,825,562.84 0.61%    

  本次增持前，控股股东中鼎集团持有本公司 547,193,977股股份，持股比例为 

49.05%。2015 年 10 月 20 日，控股股东中鼎集团通过长盛创富—盛鼎 1 号资产

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819,000 股，增持金额为 19,578,204 元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0.07%（详见公司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

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 刊登的 2015-80 号公告）。2015 年 10 月 21 日，控

股股东中鼎集团通过长盛创富—盛鼎 1号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4,191,100

股，增持金额为 99,982,331.47 元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38%（详见公司在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

刊登的 2015-81号公告）。2016 年 1月 15日，控股股东中鼎集团通过长盛创富

—盛鼎 1号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850,000股，增持金额为 14,674,018.37

元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08%（详见公司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 www.cninfo.com.cn 刊登的 2016-02 号公告）。截止本

公告日，控股股东中鼎集团通过长盛创富—盛鼎 1号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增持公司

股份 6,785,100股，增持金额为 149,825,562.84元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61%。 

    五、其他事项说明 

    1、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



 

 

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证监发[2015]51 号）及安徽证监局《关于开展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工作

的通知》等规定。 

    2、公司控股股东承诺：本次增持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交易所的有关规

定，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。  

    3、本次的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会导致

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   4、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，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、持股 5%以股东及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6年 1月 27日 




